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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三十一條條

文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第三十一條    本準則除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八月十三日修正之第

二條、第四條、第七條第一

項、第八條至第十三條、第

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

條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

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

條自一百零四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十九

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六會計

年度施行；一百零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

七會計年度施行；一百零七

年七月十三日修正之第九條

第四項第三款、第四款、第

九條第六項、第十條、第十

五條、第二十三條及第十九

條格式一、一之一自一百零

八會計年度施行；一百零九

年三月十八日修正條文自一

百零九會計年度施行；一百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修正

之第六條及第九條第四項第

一款第二目自一百十二會計

年度施行；一百十二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修正之第十條自

一百十三會計年度施行；一

百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修正條

文自一百十四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五年二月六日修

正之第二十九條自一百十五

會計年度施行，第四條、第

十二條、第十五條、第二十

三條、第二十四條之二及第

十九條格式一至格式二之

一、格式四自一百十七會計

年度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第三十一條    本準則除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八月十三日修正之第

二條、第四條、第七條第一

項、第八條至第十三條、第

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

條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

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

條自一百零四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十九

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六會計

年度施行；一百零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

七會計年度施行；一百零七

年七月十三日修正之第九條

第四項第三款、第四款、第

九條第六項、第十條、第十

五條、第二十三條及第十九

條格式一、一之一自一百零

八會計年度施行；一百零九

年三月十八日修正條文自一

百零九會計年度施行；一百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修正

之第六條及第九條第四項第

一款第二目自一百十二會計

年度施行；一百十二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修正之第十條自

一百十三會計年度施行；一

百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修正條

文自一百十四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五年二月六日修

正之第二十九條自一百十五

會計年度施行，第四條、第

十二條、第十五條、第二十

三條、第二十四條之二自一

百十七會計年度施行外，自

發布日施行。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三十一條條文對照表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一條 本準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八月十三日修

正之第二條、第四

條、第七條第一

項、第八條至第十

三條、第十五條、

第十七條、第十九

條至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

十六條、第二十八

條自一百零四會計

年度施行；一百零

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修正條文自一百零

六會計年度施行；

一百零六年六月二

十八日修正條文自

一百零七會計年度

施行；一百零七年

七月十三日修正之

第九條第四項第三

款、第四款、第九

第三十一條 本準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八月十三日修

正之第二條、第四

條、第七條第一

項、第八條至第十

三條、第十五條、

第十七條、第十九

條至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

十六條、第二十八

條自一百零四會計

年度施行，一百零

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修正條文自一百零

六會計年度施行，

一百零六年六月二

十八日修正條文自

一百零七會計年度

施行，一百零七年

七月十三日修正之

第九條第四項第三

款、第四款、第九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改

以數位傳輸方式申報

財務報告及相關附

件，並自一百十五年

第一季財務報告起適

用，明定本次修正之

第二十九條自一百十

五會計年度施行，及

配合我國將於一百十

七會計年度適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

號規定，明定本次修

正之第四條、第十二

條、第十五條、第二

十三條、第二十四條

之二及第十九條格式

一至格式二之一、格

式四自一百十七會計

年度施行，並酌作標

點符號修正。 

 

第三十一條 本準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八月十三日修

正之第二條、第四

條、第七條第一

項、第八條至第十

三條、第十五條、

第十七條、第十九

條至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

十六條、第二十八

條自一百零四會計

年度施行；一百零

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修正條文自一百零

六會計年度施行；

一百零六年六月二

十八日修正條文自

一百零七會計年度

施行；一百零七年

七月十三日修正之

第九條第四項第三

款、第四款、第九

第三十一條 本準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八月十三日修

正之第二條、第四

條、第七條第一

項、第八條至第十

三條、第十五條、

第十七條、第十九

條至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

十六條、第二十八

條自一百零四會計

年度施行，一百零

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修正條文自一百零

六會計年度施行，

一百零六年六月二

十八日修正條文自

一百零七會計年度

施行，一百零七年

七月十三日修正之

第九條第四項第三

款、第四款、第九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改

以數位傳輸方式申報

財務報告及相關附

件，並自一百十五年

第一季財務報告起適

用，明定本次修正之

第二十九條自一百十

五會計年度施行，及

配合我國將於一百十

七會計年度適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

號規定，明定本次修

正之第四條、第十二

條、第十五條、第二

十三條、第二十四條

之二自一百十七會計

年度施行，並酌作標

點符號修正。 

 



 

條第六項、第十

條、第十五條、第

二十三條及第十九

條格式一、一之一

自一百零八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零九

年三月十八日修正

條文自一百零九會

計年度施行；一百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修正之第六條

及第九條第四項第

一款第二目自一百

十二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

之第十條自一百十

三會計年度施行；

一百十四年三月十

九日修正條文自一

百十四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五年二

月六日修正之第二

十九條自一百十五

會計年度施行，第

四條、第十二條、

第十五條、第二十

三條、第二十四條

條第六項、第十

條、第十五條、第

二十三條及第十九

條格式一、一之一

自一百零八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零九

年三月十八日修正

條文自一百零九會

計年度施行，一百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修正之第六條

及第九條第四項第

一款第二目自一百

十二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

之第十條自一百十

三會計年度施行，

一百十四年三月十

九日修正條文自一

百十四會計年度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條第六項、第十

條、第十五條、第

二十三條及第十九

條格式一、一之一

自一百零八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零九

年三月十八日修正

條文自一百零九會

計年度施行；一百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修正之第六條

及第九條第四項第

一款第二目自一百

十二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

之第十條自一百十

三會計年度施行；

一百十四年三月十

九日修正條文自一

百十四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五年二

月六日修正之第二

十九條自一百十五

會計年度施行，第

四條、第十二條、

第十五條、第二十

三條、第二十四條

條第六項、第十

條、第十五條、第

二十三條及第十九

條格式一、一之一

自一百零八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零九

年三月十八日修正

條文自一百零九會

計年度施行，一百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修正之第六條

及第九條第四項第

一款第二目自一百

十二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

之第十條自一百十

三會計年度施行，

一百十四年三月十

九日修正條文自一

百十四會計年度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之二及第十九條格

式一至格式二之

一、格式四自一百

十七會計年度施行

外，自發布日施

行。 

之二自一百十七會

計年度施行外，自

發布日施行。 

 

 


